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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證申請評估表 

請說明 貴單位申請驗證之相關資料，填妥後將本表傳真(04-22858717)或寄回(402 臺中市南區興

大路 145 號農產品驗證中心)，本中心將依據下列資料進行評估並提供驗證計畫。 

一、  基本資料 組織代碼(產銷履歷適用)： 

1. 申請單位名稱 
證書上名稱，如 姓名(農場名稱) 

 

 

2. 負責人姓名  身份證字號/統編  

3. 聯絡電話  傳真電話  

4. 電子信箱  

5. 通訊地址  

6. 申請驗證面積(公頃)  

二、 申請驗證範圍 驗證規範基準依據 

1. □產銷履歷農糧產品(生產

/分裝/流通) 
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理法及產銷履歷驗證制度相關子法 

2. □產銷履歷農糧產品(加

工) 

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理法及相關子法、產銷履歷農產品驗證基準、□優良
農產品驗證管理辦法、□有機農業促進法及相關子法、□農產品初級加工
場管理辦法、□食品衛生安全管理系統驗證機構認證及驗證管理辦法、□
ISO 22000、□FSSC 22000、□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驗證或資格 

3. □有機作物(含轉型期) 有機農業促進法及相關子法(含有機農產品有機轉型期農產品驗證基準與
其生產加工分裝流通及販賣過程可使用之物質)， 
驗證產品□米 □蔬菜 □果樹 □茶葉 □雜糧特作 □其他              4. □有機加工、分裝及流通 

三、  驗證資訊 是否初次向國立中興大學農產品驗證中心申請驗證？  □是  □否 

1. 驗證方式 □個別驗證  □集團驗證，共      戶 

2. 場區數量 □單一場區  □多場區，共   區，分佈縣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 請勾選確認是否已具備下列文件  □是  □否，請與本中心聯絡 

□共同文件 

□申請書 □身份證明 □登記證明 □路線圖 □配置圖 □土地謄本 □地籍圖謄本/空
照圖/航照圖/資訊 □土地合法使用證明 □有機或產銷履歷驗證證書 □生產計畫 □種
子種苗來源紀錄 □工作紀錄 □資材使用紀錄(含用量稀釋倍數) □原料資材原料出入庫
紀錄 □產品採收/加工紀錄 □產品銷售紀錄 □標章使用紀錄 □場地設施清潔管理紀錄
□客訴抱怨紀錄 □購買憑據 □產品包裝標示樣本 □委外合約 

□有機/產銷 
加工、分裝、流通 

□衛生管理計畫 □廢棄物管理計畫 □有害生物防治計畫 □製程 
□防止交叉污染措施 □人員衛生管理查檢紀錄 □原料供應商審查紀錄 

□產銷履歷 □產銷履歷驗證平台資料登錄 □切結書 □自我查核 

□產銷加工 
□優良農產品驗證證書 □有機農產品加工驗證證書 □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登記證 □食
品安全衛生管理法所定食品衛生安全管理系統驗證證明書 □附加認證標誌之 ISO
22000 驗證合格證書 □附加認證標誌之 FSSC22000 驗證合格證書 

□蜂蜜 
□養蜂事實申報及登錄審核表 □年度遷移規劃表 □蜂群管理紀錄 □蜂群異動紀錄
□人工蜂糧配方表 □蜂群餵飼紀錄 □蜂蜜脫水加工室基本資料 □蜂蜜脫水紀錄 

□集團驗證 
□集團證明 □驗證成員名冊 □總部工作職掌 □與總部合約 
□總部規範 □內部稽核 □自我查檢 □總部會議紀錄 

3. 是否已了解國立中興大學農產品驗證中心驗證作業手冊相關規定、並且同意遵守？ □ 是  □ 否 

4. 如果曾經申請其他機構驗證，請檢附證書並說明轉證原因： 

客戶簽名確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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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以下由本中心填寫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---- 

中心 
自我 
能力 
評估 

1. 本中心□是□否通過農業部及 TAF 認可上述申請驗證範圍之認證。 
2. 本中心□是□否具 ISO 17025 認可實驗室可執行上述驗證產品類別之檢測。 
3. 本中心□是□否具符合「農業部□驗證農產品認證機構許可及查核管理辦法附件之人力或□有機

農產品認證機構許可及監督管理辦法附件之人力基本規範」所定資格之驗證稽核人員 可執行上述
驗證產品之驗證稽核。 

審查 
結果 

□本中心已具備執行上述驗證活動的能力與資格，本案予以受理。□辦理初步勘查。 
□本中心未具備執行上述驗證活動的能力與資格，本案不予受理。 
□本案與中心業務或中心人員需啟動利益迴避機制，不予受理。 
□本案經驗證機構終止驗證未滿一年，不予受理。 
□查本案有參與非法活動或屢次不符合驗證/產品要求之歷史、或類似之客戶相關問題，不予受理。

□其他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查者：                  

  

  


